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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蝶实业”、“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9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8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900万股。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40万股，为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60万股，为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40.00%。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本次发行的价格为19.85元/股。

根据《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6,472.66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50%（1,450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61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7616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3月9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资金应于
2023年3月9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2023年3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
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以及
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
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2023年3月6日（T-1日）公布
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
获配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3年3月8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
摇号抽签仪式。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
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050，9050，9431
末“5”位数： 71758，96758，46758，21758
末“6”位数： 118960，318960，518960，718960，918960，148913，648913
末“7”位数： 3800863，5800863，7800863，9800863，1800863，1742268
末“8”位数： 03714279，01812617，43913173

凡在网上申购彩蝶实业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6,1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1,000股彩蝶实业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
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应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为2,190
家，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为11,196个。其中，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9个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网下申购。实际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
投资者数量为2,181家，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为11,187个， 有效申购数量为
2,233,110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证券账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拟申购价

格(元)
拟申购数
量(万股)

1 A387724573 邓建华 邓建华 19.85 200
2 A386496797 杭虹 杭虹 19.85 200
3 A470128005 胡扬忠 胡扬忠 19.85 200
4 A727248820 吕耀明 吕耀明 19.85 200
5 A394285809 徐朝才 徐朝才 19.85 200
6 A645771709 羊稚文 羊稚文 19.85 200
7 A433824199 杨建良 杨建良 19.85 200
8 A158648644 于桂珍 于桂珍 19.85 200

9 B880202290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集团
(湖北) 有限公司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集团 (湖北) 有
限公司 19.85 2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
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

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及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680,410 30.47% 1,809,319 62.39% 0.02659160%

B类投资者（年金、保
险资金） 421,800 18.89% 508,269 17.53% 0.01205000%

C类投资者（其他投
资者） 1,130,900 50.64% 582,412 20.08% 0.00514999%

合计 2,233,110 100% 2,900,000 1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零股6,251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
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
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9日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药业”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８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１８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７２５．７２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０．００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为本次
公开发行股份的５．００％，即２３６．２８６０万股，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２３６．２８６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８２７．８７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９７．８５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４，７２５．７２００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宏源药业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８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宏源药业”股票８９７．８５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若不足１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
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
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异常名单或黑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９，５８１，０６６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６３，８０７，５２２，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２７，６１５，０４４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２７６１５０４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１０６．７０１７９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９４５．１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８２．７２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４３．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８８８３７４２０％，申购倍数为３，４６２．１５５２９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３月９日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涛车业”、“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７３３．３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７５２号）。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商证券”、“保荐人”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７３３．３６万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７３．４５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东海证券
创业板涛涛车业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
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为２０３．７４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４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１０．００４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０３．７４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４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
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０６．２６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 “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８３２．６１６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２．４５％；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６９７．００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７．５５％。 战略配
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５２９．６１６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涛涛车业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８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涛
涛车业”股票６９７．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
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
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涛涛车业１号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
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
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六个月 （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

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９，５５２，０８２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５１，７６１，７３７，０００股，配号
总数为１０３，５２３，４７４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０３５２３４７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４２６．３６１１２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０５．９５００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２６．６６６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２．４５％；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０２．９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７．５５％。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２４０１３９７％，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３０２．９００１２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０日（Ｔ＋２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３月９日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光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3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6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亚光股份”，股票代码为“60328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同行业上市公司估
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8.00元/
股，发行数量为3,35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1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33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3,01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970,54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9,469,864.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9,45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3,230,136.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349,60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0,292,872.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9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7,128.0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及时或未足额缴纳申购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纳金
额（元）

实际缴纳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王剑 王剑 198 3,564.00 0.00 0 198

2
山东融鑫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融鑫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198 3,564.00 0.00 0 198

合计 396 7,128.00 0.00 0 39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79,848�股，包销金额为3,237,264.00元，
包销比例为0.54%。

2023年3月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
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不含税）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
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809、021-688260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9日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海”、“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2675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通达海”，股票代码为

“301378”。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

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1,150.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95.00

元/股。其中，网上发行1,1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股份

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7日（T+2日）结束。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010,72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46,018,4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89,28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6,481,600.00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489,280股。保荐人

（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份的数量为489,280股，包销金额为46,481,600.00元，包销

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4.25%。

2023年3月9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187958、021-23187957、021-23187956

发行人：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9日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淋电力”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2〕787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19.99元/股，发行价格未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
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需参与跟投，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486.4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955.55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772.45
万股，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8.50%。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泓淋电力于2023年3月8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泓淋电力”股票2,772.4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10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3月10日（T+2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
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
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
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
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9,983,881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 139,972,192,000股， 配号总数为 279,944,384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799443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048.68228
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20%（即1,945.6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5,009.95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718.05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
率为0.0337070523%，申购倍数为2,966.73821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3年3月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3年3月10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9日


